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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國土計畫規劃及審議過程經驗分享 

107.05.29 
營建署  朱偉廷 

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109.11.18 

109年度「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與執行實務研習班」 



2 

簡報大綱 
1. 計畫背景 

2. 公民參與機制 

3. 審議過程 

4. 規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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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背景 
1-1計畫範圍 

 計畫範圍：本縣所轄陸域範圍182,031公頃、海域範圍
174,323公頃，計畫範圍約356,354公頃。 

 



4 

1 計畫背景 
1-2辦理流程 

 
規劃 

階段 

5場公告徵求意見說明會 

4場共識營 

2場國土規劃座談會 

審議
階段 

苗栗縣國土計畫(草案) 

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苗栗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專案小組→大會 

‒ 自108.9.10起公開展覽30日 

‒ 辦理5場公聽會、6場原鄉駐點說明服務 

‒ 計有21件人陳案件共43點意見(含公聽會發言) 

第1次-城鄉發展 第2次-農業及海洋 第3次-國土保育及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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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民參與機制 
2-1參與機制 

 
網頁建置 
FB粉專 

共識營 說明會 

座談會 

公開展覽 

公展公聽會 駐點說明服務 

5場 4場 

5場 

2場 

6場 

規
劃
階
段 

法
定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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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民參與機制 
2-2網頁建置&FB粉專 

 
 苗栗縣國土計畫資訊網：各項活動訊息公告、報名系統、

成果集錦、各階段進度公告、規劃報告、審查紀錄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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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民參與機制 
2-2網頁建置&FB粉專 

 
 FB粉絲專頁：各項活動訊息公告、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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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民參與機制 
2-3公告徵求意見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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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民參與機制 
2-3公告徵求意見說明會 

 
 說明會關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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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民參與機制 
2-4共識營 

 
 共識營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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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民參與機制 
2-4共識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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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民參與機制 
2-4共識營 

 

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三場 

第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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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民參與機制 
2-4共識營 

 
國土保育地區 
劃設影響 

野生動植物 
棲息環境 

鄉村區劃設 
原住民聚落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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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民參與機制 
2-5規劃階段民眾意見蒐集 

 

類型 意見內容 處理方式及參採情形 

空間發展
及成長管
理計畫 

•成長管理計畫應因地制宜。 
•農業發展地區對本縣整體空間機能建構、
角色與定位。 
•優先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鄉鎮市應
反映本縣地區發展特性及議題。 

•已針對各區塊發展特性予以定位及提出發展策略，
作為後續相關部門計畫之指導(詳CH5-1)。 
•已考量本縣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各地區自然環境、
產業發展及城鄉結構特性，調整指認優先辦理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之鄉鎮市(詳CH5-1)。 

國土功能
分區分類
劃設 

•農5劃設應考量該都市計畫農業區定位
及地區城鄉發展需求。 
•同時符合城2-1、農4條件之鄉村區如何
劃設。 

•已研提都市計畫農業區發展定位，將其分為建議維
持農業生產、城鄉發展儲備用地(詳CH5-1)。 
•同時符合城2-1、農4之鄉村區，建議待「國土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明確後再妥適考量。 

土地使用
管制 

•應妥適評估國土功能分區對土地利用影
響及配套措施，適時補償地主權益。 
•國1內原住民聚落未來居住、耕作、傳
統祭儀權益如何保障。 

•本次除農4外未增訂本縣土地使用管制事項，可建築
用地可維持原有合法之使用，應無涉國土計畫法第
23條之補償條件。 
•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108.08草案)，經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認定符合原住民族傳統慣習之農業、
建築、傳統祭儀及祖靈聖地，得經部落同意後於國1、
國2適當使用地別申請使用。 

原住民族
土地 

•建議南庄、獅潭北四村等地區考量原住
民聚落已存在且自然形成之事實，評估
是否納入農4放寬劃設。 

•本計畫放寬農4有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劃設條件，
將因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而被劃為國1之地區
納入評估，並於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中新增配套管制
內容(詳CH8-2、CH8-3)。 

石虎保育 
•未來石虎重要野生動物棲息環境公告後
劃設為何種國土功能分區。 

•未來若依相關法規公告石虎野生動物重要棲地，本
計畫將配合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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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民參與機制 
2-6鄉鎮市公所說明會 

 

 
 意見轉達 
 受理民眾在公開徵求意見期間或是公開展覽階段，甚至

審議時之陳情或建議意見，並轉送至縣府工商發展處錄
案。 

 公開徵求意見或公開展覽期間協助於各鄉鎮市公所張貼
公告文，並將計畫說明書置放於公開展覽處，以及協助
縣府發放宣傳摺頁、辦理民眾說明會。 

 提供民眾正確資訊及詢答 
 對於民眾迫切之問題給予適時適當之資訊提供，作為民

眾之參考，若無法答覆，則轉介至承辦單位處理。 
 肩負空間計畫之社會教育功能，提供民眾有關國土計畫

之正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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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民參與機制 
2-7公開展覽公聽會及駐點說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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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民參與機制 
2-7公開展覽公聽會及駐點說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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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民參與機制 
2-7公開展覽公聽會及駐點說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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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議過程 
 3-1縣國審會專案小組 

 考量本縣國土計畫(草案)範疇甚廣，本府依內政部營建
署函送「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後續審議作業注意
事項」，將以國土保育、農業發展及海洋資源、城鄉發
展等3項議題，分別組成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
討論，又考量前開各該議題涉及專業不同，爰就本縣國
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專業背景初步規劃專案小組成員，各
場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除將邀請專案小組召集人及成員
參加外，並同時副知本會其他委員，專案小組審議結果，
將提大會中討論決定。 

 
苗栗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專案小組→大會 

第1次-城鄉發展 第2次-農業及海洋 第3次-國土保育及原住民 



農業及海洋 城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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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議過程 
 3-1縣國審會專案小組 

 本縣空間發展計畫
（城鄉發展面向）、
成長管理計畫、城鄉
發展地區之劃設範圍
及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 未登記工廠管理（清
理及輔導）計畫。 

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包含住宅、工/商/觀
光產業、交通運輸、
重要公共設施、能源
及水資源部門）。 

 公開展覽期間意見參
採情形。 

 本縣空間發展計畫
（農地維護面向）、
農地維護總量及區
位、農業發展地區
之劃設範圍及土地
使用管制原則。 

 本縣空間發展計畫
（海洋資源面向）、
海洋資源地區之劃
設範圍及土地使用
管制原則。 

 農林漁牧業部門空
間發展計畫。 

 公開展覽期間意見
參採情形。 

 本縣空間發展計畫
（國土保育面向）、
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
範圍及土地使用管制
原則。 

 有關本縣位於飲用水
水源水質保護區之核
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
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4
類議題。 

 本縣氣候變遷調適計
畫。 

 本縣國土復育促進地
區建議事項。 

 公開展覽期間意見參
採情形。 

國保及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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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議過程 
 3-2縣國審會大會 

 本計畫自 108.9.10 起公開展覽 30 日，公開展覽期間計
有 21 件人陳案件共 43 點意見含公聽會發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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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議過程 
 3-3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 計畫人口分派 

● 以目標年都市計畫人口比65%為目標(36.5萬人)分派，分派原則 
• 提升四大生活圈都市人口比例，朝向都市集約發展 

• 考量本縣苗北地區為本縣產業發展重鎮，將帶動產業人口進駐，
衍生居住人口之需求，爰於苗北地區分派較高都市人口比例 

 

 

 

 

 

 

 都市計畫住宅用地因應策略 

● 未來應優先於苗北地區之都市計畫區內新增住宅用地。 

 

地區別 

民國106年 目標年民國125年 

總人口 

(萬人) 

都市人口比例 

(%) 

總人口 

(萬人) 

建議都市人口比例 

(%) 

分派都市人口 

(萬人) 

苗栗縣 55.38 56.47% 56.00 65% 36.50 

苗北地區 18.87 76.34% 23.60 85% 20.06 

苗中地區 19.06 55.13% 17.40 60% 10.44 

苗南地區 11.53 36.89% 10.00 40% 4.00 

苗東地區 5.91 35.51% 5.00 40% 2.00 

1.苗北地區公共設施專案通檢釋出提供約32.3公頃住宅區。 

2.苗栗縣政府刻正辦理竹頭都計(四通)優先發展利用閒置農業區、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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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議過程 
 

濱海資源遊憩軸 

中二高、台1線、西濱公路 

親山農業觀光軸 

浪漫台3線 

2 

7 

8 
9 

4 

13 

3 

10 
11 

 本縣整體空間發展策略 

● 未來發展地區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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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7 

8 

9 

4 

5 

3 

6 

10 

11 

苗栗通霄通灣段及北勢窩段山坡地產業園區開發案 

苗栗縣銅鑼鄉勝暉產業園區開發案 

衛生醫療健康園區基地撥用及促參招商計畫 

擴大苗栗縣通霄鎮月稱光明寺宗教園區開發案 

變更苗栗縣造橋鄉香格里拉遊樂區開發案 

苗栗縣泰安鄉惠安段3-9地號等95筆土地遊憩設施開發

申請案(泰安山河境) 

苗栗縣泰安鄉橫龍山遊憩設施區(旅館)開發案 

苗栗市福爾摩莎遊憩設施區(旅館)開發案 

苗栗市福爾摩莎軟體產業園區開發案 

三義文化產業藝術園區整體開發案 

苗栗縣竹南鎮廣源科技園區住宅社區開發案 

3-3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科技工商產業軸 

中山高、台13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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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議過程 
 

苗栗通霄通灣段及北勢窩

段山坡地產業園區開發案 

苗栗縣銅鑼鄉勝暉

產業園區開發案 

三義文化產業藝術園區

整體開發案 

為達產業群聚力，以都市計畫工
業區及報編工業區開闢率達65%
以上之周邊3公里範圍內之土地為
主。 

 
 
 
 
 

避免使用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農業發展
地區第一類之土地。 

距離高速公路或台72線快速道路交流道
周邊3公里範圍內之土地為主。 

為達成土地節約利用，以
丁種建築用地群聚面積達
5公頃以上，或能就地解
決未登記工廠問題為優先。 

考量開發可行性，以
公有土地分布規模較
廣之區域為優先。 

區位篩選原則 

1 

2 

3 

4 

5 

苗栗市福爾摩莎 

軟體產業園區開發案 

● 新增軟體業用地-沿用二級
產業區位篩選原則 

3-3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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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議過程 
 

 新增觀光用地-觀光部門計畫 

 

 

苗栗縣泰安鄉惠安段3-9地號

等95筆土地遊憩設施開發申

請案(泰安山河境) 

苗栗縣泰安鄉橫龍山 

遊憩設施區(旅館)開發案 

重點觀光區位 

海天連1線、幸福2慢城、浪漫台3線 

觀光住宿資源 

提高旅宿供應(泰安優先)，增加遊憩吸力 

國土美學營造 

城鄉美學點.線.面. 

形塑在地創生場域 

變更苗栗縣造橋鄉 

香格里拉遊樂區開發案 

苗栗市福爾摩莎遊憩

設施區(旅館)開發案 

3-3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原住民及花東離島地
區殯葬設施改善計畫 

校園社區化改造計畫 

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 

部落文化健康站 

3-3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審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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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新增其他用地-重要公共設施部門計畫(醫療用地) 

 
 

 

 

       長照設施 
平衡區域照護資源。 

       醫療設施 
緊急醫療能力中度以上醫院
至各家戶距離30分鐘車程範
圍內。 

衛生醫療健康園區 後龍鎮 

部落文化
健康站 

銅鑼鄉、泰安鄉、南庄鄉、
獅潭鄉 

長照設施 

修繕整建 

後龍鎮、通霄鎮、苗栗市、
竹南鎮、卓蘭鎮、三灣鄉、
頭屋鄉、公館鄉、造橋鄉、
西湖鄉、苑裡鎮。 

檢討A、
B、C服
務設施之
服務區域 

社區整
合型服
務中心
(A) 

公館鄉、卓蘭鎮、獅
潭鄉、三灣鄉、南庄
鄉、後龍鎮。 

複合型
服務中
心(B) 

營養餐飲服務區域僅
含頭份市、竹南鎮、
南庄鄉、三灣鄉，其
餘鄉鎮市相對缺乏。 

家庭托顧服務僅含苑
裡鎮，其餘鄉鎮市則
相對缺乏。 

巷弄長
照站(C) 

整體而言各鄉鎮市尚
稱充足 

衛生醫療 

健康園區 

屬經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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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議過程 
 

 原住民部落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 

本縣依通案性原則於核定部落範圍內，劃設20處原住民族
集居地區為農發四，面積約82.05公頃，且均位於泰安鄉。 

 

3-3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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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議過程 
 

原民集居已是既成事實，考量
功能分區劃設原則無法符合南
庄鄉、獅潭鄉原住民族特殊發
展脈絡。 

有利原鄉永續經營，符合地
方創生精神等政策精神，使
原鄉三生空間關係更緊密 

僅適用於本縣飲用水水源水
質保護區與核定部落範圍交
集地區 

提供原住民族基本生活機能，
符合本計畫整體空間發展及
成長管理精神 

3-3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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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議過程 
 

 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部分政策方向及具體需求
說明 

● 係基於國土法§6國土規劃應尊重及保存原住民族傳統文化、領域
及智慧，在兼顧不影響飲用水水源水質，及維持原住民族生活所
必要之原則。 

 適用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空間區位條件 

● 經檢視南庄鄉9處、獅潭鄉1處合計10處原住民族集居聚落，面積
約52.68公頃，同時符合國保一(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及農發四
劃設條件，考量上開原則，本計畫劃為農發四。 

 明訂相關審查程序、明訂配套措施 

● 上述原住民族土地內位於田美飲用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之農
發四，除下列規定應經申請同意外，其餘遵循內政部研訂之「國
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1. 畜牧設施、休閒農業設施、無公害性小型工業設施、廢棄物清理設施

項目，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下使用。 
2. 刪除農業科技設施容許使用項目。 

3. 後續將依據國土計畫法第23條第4項規定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並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並將該項工作列入本計畫草案第八章應辦事項
及實施機關。 

3-3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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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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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